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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宝政办〔2021〕18 号 

 

 

宝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 2021 年第一季度全县政府系统公文办理

政务公开工作情况的通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2021 年第一季度，全县各乡镇各部门积极落实上级工作要

求，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公文处理、政务公开工作质量有了

较大提升，但仍存在部分问题，为确保政府系统行政行为的规范

性和严肃性，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公文制发类 

（一）县工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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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拟的《宝丰县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2020 年度高质量发展企

业及服务企业先进单位的决定》（宝政〔2021〕3 号）中存在有

“单位名称不规范”的现象。 

（二）县委县政府督查局 

代拟的《宝丰县人民政府关于 2020 年度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目标完成情况的自查报告》（宝政文〔2021〕17 号）中存

在有“行文逻辑混乱、语言表述不规范、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

的现象。 

（三）县住建局 

代拟的《宝丰县人民政府关于宝丰县大通实业有限公司与国

铁焦枝线宝丰站接轨的请示》（宝政文〔2021〕21 号）中存在有

“未在附注处注明联系人及电话”的现象。 

二、请示报送类 

（一）城关镇政府 

制发的城政文〔2021〕6 号请示，未标注签发人、行文逻辑

混乱、语言表述不规范、格式不规范。 

（二）县卫健委 

制发的宝卫〔2021〕1 号请示，标题字符间距不当、附件格

式不规范、版记位置错误、附件页码未连续编排。 

（三）县住建局 

制发的宝建字〔2021〕8 号请示，语言表述不规范、标点符

号使用不规范、成文日期与版记日期不一致；宝建字〔20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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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请示，附件标题与附件说明表述不一致、申请款项总额与明细

总和不相符。 

（四）县发改委 

制发的宝发改办〔2021〕9 号请示，引用文件名表述不规范、

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页码编排有误。 

（五）县城管局 

制发的宝城管〔2021〕5 号请示，行文逻辑混乱、语言表述

不规范。 

（六）县商务局 

制发的宝商字〔2021〕8 号请示，语言表述不规范、标点符

号使用不规范。 

（七）县交通运输局 

制发的宝交字〔2021〕12 号、13 号请示，引用过期文件、

语言表述不规范。 

三、政府网站内容保障类 

（一）县卫建委 

县政府网站“政府机构”栏目中，未公开部门的领导分工、

办公地址、办公电话等信息。1 至 3 月份，未在政府网站发布任

何政府信息和工作动态。 

（二）县交通运输局 

县政府网站“政府机构”栏目中，领导分工信息 2 年未更新、

未公开办公地址、办公电话等信息。1 至 3 月份，未在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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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任何政府信息和工作动态。 

（三）县林业局 

县政府网站“政府机构”栏目中，未公开部门职责，办公地

址、办公电话等信息，领导分工信息未更新。政府网站系统管理

账号至今未登录。 

（四）各乡镇人民政府 

部分乡镇对政务公开工作重视程度不高，未能充分利用县政

府网站公开本级政府信息，使群众无法从政府网站获取乡镇相关

政务信息，导致不断有群众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块、省

委书记信箱写信反映问题。 

四、政务新媒体维护类 

（一）县大数据中心 

微信公众号：宝丰县大数据中心。全省政务新媒体管理平台

监测 2 个时间点：1 月 22 日检查，7 天未更新；2 月 20 日检查，

11 天未更新，日常积分扣 10 分。 

（二）县地方史志编篡馆 

微信公众号：宝丰史志。全省政务新媒体管理平台监测 1 个

时间点：2 月 10 日检查，7 天未更新，日常积分扣 5 分。 

（三）县行政服务中心 

微信公众号：宝丰县行政服务中心。全省政务新媒体管理平

台监测 1 个时间点：2 月 20 日检查，10 天未更新，日常积分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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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县接待和旅游服务中心 

微信公众号：宝丰旅游。全省政务新媒体管理平台监测 1 个

时间点：2 月 3 日检查，9 天未更新，日常积分扣 5 分。 

今日头条账号：宝丰旅游。全省政务新媒体管理平台监测 1

个时间点：2 月 17 日检查，8 天未更新，日常积分扣 5 分。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

办公室工作，认真执行公文办理相关规范，严格公文审核把关，

提升公文起草水平和文稿质量，加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意识，确

保政府系统工作规范有序、优质高效，努力为县委、县政府决策

当好参谋助手。 

 

 

2021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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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月 22日印发  

 


